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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第 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98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二、 地點：經濟部第 1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重球 記錄：陳崇憲、蘇桓嫻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一)10 月 2日聽證會「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草案」所採數據來

源與引用資料說明 (略)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草案」聽證紀錄摘要

及後續規劃建議 (略)

七、討論事項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之計算公式及初步計算參數 (略)

八、綜合討論

(一) 主辦單位已召開 3場聽證會，並收集 114 個意見，並將聽

證會相關資訊公布於網站，由聽證會紀錄說明，主要意見

在於風力及太陽光電業者，可考量由相關公協會列席說

明，必要時可請其提供資料，以利釐清爭議問題，且經由

直接參與達到公開透明化，讓相關廠商無可質疑。

(二) 經建會收集各國太陽光電資料，依據資料分析德國費率較

高、美國相對較低(以 98 年 10 月 8日費率換算)，並區分

住宅及工業設置等，有不同費率，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三) 本會議除讓業者能參與陳述意見外，可納入消費者意見，

讓社會大眾能了解訂定費率對於民生電價之影響幅度。

(四) 依據再生能源基金對於民生電價影響之初步估算，以全程

補貼 40 年估算，均化值為每年 3%，每一家庭用戶每年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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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台幣 300 元電價，平均每月約 25 元，明年度電價影響

幅度約為 0.4%。

(五) 有關「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9條第 3項規定：「躉購費率

不得低於國內電業化石燃料發電平均成本」，宜請主辦單位

考量未來化石燃料電發電平均成本是否會高於大部分再生

能源之發電成本。

(六) 一般民眾設置再生能源之觀點上，宜考量一般民眾只著重

於短期收益之心態，擴大一般民眾參與再生能源建置之誘

因。

(七) 在再生能源費率訂定上，宜考量產業及消費者之意見，以

利後續之溝通，避免費率訂得太高，造成短期內設置者眾，

並造成後續民生電價之高額負擔。

(八) 參照聽證會之意見，主要爭議在於計算參數，目前主辦單

位收集資訊主要以市場實際成交價格為主，在確定參數

前，應考量產業發展及兼顧二氧化碳減量目標。

(九) 太陽光電種類繁多，訂定費率時恐無法全面考量，建議可

由設置者依據費率等因素，自行考量對其有利之方式。

(十) 費率之訂定將影響推廣目標，應將國內產業發展要項納入

考量，在費率訂定上，宜考量國內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十一)再生能源種類繁多，政策上宜考量是否全面鼓勵，可考量

配合國內產業之發展，選擇性發展再生能源項目。

(十二)費率之訂定，應配合條例之規定，為推廣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應考量我國氣候環境、用電需求特性與各類別再

生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其他因素。

九、 決議事項

(一) 基於讓業者直接向審定會表達意見，以達到公開透明化之

費率訂定原則，規劃於下次會議主動邀請再生能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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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協會與非屬協會之個別廠商代表到場陳述意見，反映

業者的心聲，作為檢討「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

公式草案」的參考，相關內容如下:

1.陳述再生能源項目及代表規劃

(1)太陽光電：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2)風力發電：台灣風能協會

(3)川流式水力發電：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4)地熱能、生質能及廢棄物發電：聽證會發言之拜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熱能)、高盛電力公司(生質能)

(5)綜合性意見：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

2.以上各項陳述意見說明各 15 分鐘(地熱能、生質能及廢棄

物發電合計 15 分鐘)，審定會委員詢答 5至 10 分鐘，相關

意見陳述後離席。

3.基於會議空間之限制，上述之公協會及個別廠商代表以 3

至 5人為限。

(二) 請主辦單位於下次會議說明未來收購再生能源所帶動民生

電價之漲幅影響、國際再生能源躉購價格之比較及獎勵條

件。

(三) 再生能源躉購過程應考量配合國內氣候環境、用電需求特

性與各類別再生能源之技術發展等因素，帶動本土綠色能

源相關產業發展，並考量再生能源各項目之發展順序。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6時 5分）


